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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广东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粤电力”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粤电力公开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

包括：20粤电01、21粤电01和21粤电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公司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 20 粤电 01 21 粤电 01 21 粤电 02 

债券名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9〕2477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3+2 年 3 年 3+2 年 

发行规模 15 亿元 10 亿元 15 亿元 

债券利率 2.45% 3.57% 3.5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29 日 2021 年 1 月 27 日 2021 年 4 月 28 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最新信用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二、 重大事项 

近日，粤电力发生董事、监事变动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1）原董事基本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中，饶苏波、文联合、阎明不再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梁培露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职工董事。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沙奇林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 

（2）原监事基本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原非独立监事张德伟不再继续担任公司非独立监事，胡锦

培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职工监事，朱卫平、江金锁不再继续担任公司非独立监事。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决策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监事会任届期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需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王进、郑云鹏、陈泽、李方吉、李葆冰、毛庆汉为公司第十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陈延直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

三年。选举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

三年。选举周志坚、施燕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任期三年；经公司职

工民主选举李瑞明、黎清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三年。选举沙奇林

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独立监事，任期三年。 

3、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1）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基本情况 

王进先生，1963 年 5 月出生。南京工学院工学学士，暨南大学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广东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韶关发电厂锅炉检修车间主任，

珠海发电厂筹建处工程技术部部长，珠海发电厂副厂长，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兼珠海发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兼经营管理部部长、党支部书记，兼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郑云鹏先生，1968 年 10 月出生。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学士，暨南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曾任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党支部书记

兼广东粤电环保工程管理分公司总经理，黄埔发电厂厂长、党委书记、粤华发电



 

 

公司总经理，广东粤电天然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陈泽先生，1969 年 1 月出生。重庆大学工学学士，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现任广东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法律事务与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曾任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部长，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李方吉先生，1967 年 11 月出生。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工学学士，天

津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经营

管理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曾任深圳市能源总公司工程师，深圳市前湾电力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

主席、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战略发展部部长、党支部书记。 

李葆冰先生，1974 年 9 月出生。陕西财经学院经济学学士，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现任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曾任广州市岭南国际企业集团公司预算财务部总经

理助理、资产经营部总监，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副总经理兼深圳

天鑫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党支部书记。 

毛庆汉先生，1974 年 10 月出生。湖南大学学士，华南理工大学工程硕士。

工程师。现任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任广州发电厂西村热电厂

党总支部书记、厂长，广州发电厂副总经理，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党总支部书记，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党总支部书记、总经理，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

全总监兼安健环管理部总经理，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延直先生，1975 年 7 月出生，广东工业大学本科学历毕业，高级政工师，

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曾任广东省电力工业局

技术改进公司助理工程师、劳动工资处专责，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人事专责，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专责、人事分部经理、副部长。 



 

 

沈洪涛女士，1967 年 8 月出生。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暨南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广东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会计研究》编委，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

司咨询顾问、暨南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王曦先生，1970 年 4 月出生。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中国与转型开放经济研究所所

长。兼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农商银行、泛华金融服务集团、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市公共

交通集团外部董事。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 

马晓茜先生，1964 年 3 月出生。华南理工大学工程热物理博士。教授。现任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广州市能源学会理事长、广州环保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华南理

工大学电力学院系主任、副院长。 

尹中余先生，1969 年 2 月出生。西北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业硕士。现任联

储证券总裁助理。曾任国泰君安并购业务董事、上海隆瑞投资顾问公司执行董事、

长城证券并购部总经理。 

（2）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基本情况 

周志坚先生，1972 年 10 月出生。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暨南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审计师，审计部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曾任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资产运营分部经理，

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部长、部长，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党总支部副书记、总经理。 

施燕女士，1977 年 12 月出生。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曾任广东省粤

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成本核算分部专责、主任专责、综合分部经理。 



 

 

沙奇林先生，1960 年 10 月出生。武汉工学院硕士。一级律师。现任广东南

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金融财政组），

广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外部董事入库专家，广州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委

员，兼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曾任武汉工学院（现武汉

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寰岛集团公司投资与发展部负责人、集团副总工程师、

境外上市领导小组综合组长。 

李瑞明先生，1963 年 12 出生。广东行政学院本科学历，浙江大学动力工程

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曾任茂名热电厂运行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厂长助理兼水煤浆工程办主任，

茂名热电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茂名热电厂厂长、党委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兼任博贺煤电公司筹建组负责人，云浮发电厂厂长、党委书

记，云河发电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沙角 C 电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 

黎清先生，1977 年 5 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现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审计部部长。曾任云浮发电厂财务部会计，

广东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 

上述相关人员变动系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例行换届事项，上述人事变动后公

司治理结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可依法行使选举和更

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上述相关人员变动事项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时职工董事及职工监事经职工民主选举得出，公司已

履行了上述相关人员变动所需的程序。 

（二）影响分析 

上述相关人员变动系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例行换届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20粤电01、21粤电01和21粤电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



 

 

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及时

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

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0粤电01、21粤电01和21粤电02公

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20粤电01、21粤电01和21粤电02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

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三、 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黄亦妙 

联系电话：010-85156428 

 

（以下无正文）  




